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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赵小华 

[摘要]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 

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 

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 

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 了新的解 

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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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史料性与文学性：唐代墓志的双重属性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物，附带了许多信息，给学术研 

究带来极大冲击。20世纪 8O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唐代墓 

志，为学术界带来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野上 

的巨大改变。 

从墓主身份来看，上至王公权贵、皇室公主、朝廷要 

臣，下至平民百姓、僧道妇女、山林隐者，无所不包 ；从 

社会礼仪来看，墓志是唐代葬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含 

了唐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变化轨迹；从写作手法 

来看，墓志的最初作用是记墓，既对死者有所怀念。又恐 

陵谷 日久变迁、湮没无闻而将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 

月、家世、经历、交友镌刻于砖石之上，使后人能有所稽 

考⋯⋯这些特征使得唐代墓志含有丰富的史料和文献价 

值，既可对存世文献进行校勘订误，又可补阙失的史实， 

为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第一手 

材料。 

对于这一点，可以上推至宋代学者那里。如欧阳修对 

唐 《魏载墓志铭》的考证就是一例： 

右 《魏载墓志铭》，其序云 “祖微，谥日文正。 

父叔玉，光禄卿。载以弘文生对策高甲，授太常寺奉 

礼郎，以疾谢职，寻调怀州司兵参军。属惟扬诡道， 

不戢斯焚，谴及宗姻 ，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终于岭 

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谓 “惟扬诡道”者，乃徐敬 

业起兵于扬州，诛武后不克也。时敬业以前整屋尉魏 

思温为军师。所谓 “谴及 宗姻”者，疑敬业败，载 

坐思温窜死岭南耳。今据 《新唐书 ·宰相世 系表》， 

郑公诸房都无思温及栽，而叔玉但著一子膺，为秘书 

丞。岂载以官卑贬死无后，而殁不见邪?载死不幸， 

而家谱不录，史官不书，非事载斯志，而志录于余， 

其遂泯灭于无闻乎。⋯ 

这种路数在后来者赵明诚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赵明 

诚注重将墓志记载与史书记载相对校，并对史实进行考 

证，其 《金石录》中既有利用唐代墓志考史证史、又有 

补史之阙的记载，对于墓志的史料性进行了充分利用。这 

在唐代墓志的当代研究中蔚为大观。 

墓志写作有其固定的格式。陈尚君先生指出：“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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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写出志主一生行迹，虽然墓志限于方石之内，但其 

内容又必须记录死者的家世、经历及后事，从而带有普遍 

的先天缺憾。就大多数墓志来说，叙事仅略存梗概，行文 

循通行的套路，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不高的。” 然而， 

墓志作为唐代盛行的丧挽形式，以文字来记叙墓主生平事 

迹、表达后人追思 ，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必然具 

有文学性。从形式来看 ，墓志在发展定型的过程中，形成 

了较为固定的行文方式，表达某一类型的情感 ，逐渐成为 

众多文体中的一种；从内容来说，如何在有限的文字内融 

记叙、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如何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情感 

哀思，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墓志发展到唐代，基本 

上定了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很多墓志铭本身就是一 

篇感人的传记文学；墓志作品多且写得好的，有很多恰是 

文坛领袖，如张说、韩愈、柳宗元、自居易等。还值得注 

意的是，有的墓志提供了不少文献方面的信息。因此，随 

着大量墓志的出土，学术研究在视野上要有所转变：既要 

继续墓志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发挥其提供文献、增补史实 

等方面的作用；又要加强其文学方面的研究，在作家、作 

品、写作风格和文体特征等方面有所挖掘，使唐代墓志在 

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研究中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墓志的文学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陈尚君教授强调墓 

志作为唐代丧挽文学研究的价值，指出墓志提供了古代传 

记文学研究的重要范本 ，以原生态面貌保存下来的墓志反 

映了唐代实际使用文体的具体状况，大量家族墓志展示了 
一 个家族历代传承的过程，墓志提供女性文学研究的材料 

以及墓志对婚姻与家庭研究 的意义。【3 戴伟华教授指出： 

墓志是全唐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墓志和作者的留存， 

有助于人们认识唐代的文化特征和尚文的社会风貌 ；学界 

利用墓志可以考订诸多事项，如文学家生平、作家作品中 

的人名、一时风气和整体学术环境等；此外，墓志可以帮 

助我们加深对文人所处时代的理解。 胡可先教授对出土 

唐代文献材料 (尤其是碑刻和墓志)的重要作用进行了 

论证，认为新出土文献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发现散 

佚作品、参与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对唐代文学史研究有 

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韩理洲教授也提到近代新 出土的墓 

碑志给 《全唐文》、《唐文拾遗》增补了5000余篇散文， 

可钩沉辑录佚文佚诗，用于校对古籍中抄录重印的志文 

时，可纠补文字的讹夺衍缺和倒置等错误。 

总体来看，近年来唐代墓志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以志证 

史、以志补阙或对相关墓志进行考辨的史学研究方面比较 

充分；对墓志的文学研究已得到学界重视，但还需进一步 

加强。如，对于把唐代墓志作为单独的文学研究对象来加 

以分析阐释的研究比较少；在已有的成果中，对韩愈墓志 

的研究是重点，其他作家则较少得到关注；从文体演进入 

手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对于唐代墓志写作的演变流 

程、其在墓志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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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还有待学界加强研究。 其中，墓志之写作者状况 ， 

直接提供了与志主相关的人事信息，涉及到作家作品留存 

数量、风格变迁、写作手法等重大问题 ，加之一直在墓志 

研究中受到忽视，尤其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二、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撰者的特殊现象 

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涉及到作家、作品、文献、人 

物、语言、风格、体裁等多方面视角。在现有的研究中， 

墓志内容、墓主身份和经历、文体辨别等问题已经引起了 

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在墓志的撰写者方面则缺乏观照， 

少有研究在墓志作者方面着力。 即便有对诸多文坛大家 

如张说、韩愈、柳宗元等人墓志的研究 ，也更多关注墓志 

内容、志主情况等，很少从作者之写作出发进行论述。因 

此 ，唐代墓志撰者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之处。其中，志铭 

分撰作为墓志撰者的特殊现象，理当得到关注。 

墓志铭之起源 ，本是记载墓葬所在、表达悼念哀挽的 
一 种文体 ，其形成与古代志墓的风气密切相关。由此 ，志 

主的子孙后代为先人树碑立传时，既要叙述志主之光辉事 

迹 ，以防陵谷迁变、湮没无 闻；又要颂美先祖之宏才令 

德，以求流传久远、光耀来世。诚如曾巩所言： “夫铭志 

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 

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 

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 

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严。” ‘义近于 

史”则志文记事， “有与史异”则铭文颂美。记事与颂 

美，两个目的是通过一篇墓志之不同部分而分别实现的。 

从唐代出土墓志来看，为了文意贯通、文气顺畅，墓 

志铭虽然涉及到两种文体，大多还是由同一作者完成。然 

而，也有少数墓志是由两人分撰志文和铭文的。这种特殊 

的志铭分撰现象，既契合了志文和铭文分属不同文体、各 

有不同功用的特征，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 

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程章灿先生分析唐代墓 

志铭的结构与名 目时就指出，墓志铭的志和铭两部分有相 

对的独立 自足性：“有时候，如果一篇墓志需要由两个人 

合作撰成，一般的分工就是一个人撰志文 (序?)，另一 

个人作铭文。” 町̈在 《陆广成墓志考》中他也指出：“此 

志体例有一特点，即墓志本文为丁仙芝撰，而墓志铭则为 

万楚所撰 ，志文与铭文分出两人之手，可以说是墓志中的 

一 个罕见之例。”【1 而志铭分撰现象在唐代的总体情形如 

何、为什么会出现等问题，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从能够明确辨析出志铭分撰的例子来看，唐代墓志文 

与铭分撰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由姻亲家人分撰志铭，以求征信，并表达哀 

思。《刘溶墓志铭》云：“朝流故吏，共綦徽猷；嗣子家 



臣，互通遗阙。外孙王进，长 自渭阳，援翰如写，乃为铭 

日⋯⋯” l 《刘彦参墓志铭》，弟 彦回撰序 ，侄 日正铭 ： 

“天去手 足，不知所之 ，痛穷孤 以断肠 ，写蓄愤于方石。 

曾未万一，寄词于从祖兄子 日正。” 】 《刘君妻卢氏墓志 

铭》，志主表弟太子左庶子崔琏撰铭，男润撰序： “外丈 

左庶子清河崔公，国之栋梁，文之龟镜，仁风懿范，亲则 

周旋，敢说为铭，庶符先志。”【t4]《崔绛墓志铭》由李华 

叙志、卢沼作铭 ：“校书郎卢沼 ，于公则婚姻之故 ，咨以 

为铭。”C15)《邢芳墓志铭》 由其父邢恂撰序 ，文末云：“其 

姊婿河间刘琉遂述铭 日⋯⋯”̈ 

有些志铭分撰作者与墓主虽非直接姻亲，但或为多年 

亲厚，或有特殊关系，由于与墓主感情深厚 、多有了解 ， 

其所撰志铭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纳入求征信 、表哀思类。 

如 《李琚墓志铭》，前大理寺评事张阶序，洛阳县尉韩液 

铭：“予与公泉今洛阳尉韩液，皆同年擢桂之客，同舍校 

文之郎，是正多暇，周旋可数；而贞石购词，贵于详实， 

今予序之，韩铭之” ，分由两人完成，似乎更能达到 

“征其素行，庶不诬矣”的目的。《朱府君墓志铭》，秘书 

省正字宇文暹序，太子正字包何铭：“暹等平生旧友，把 

臂之交，情比巨卿，知同鲍子。徒凄凉于口焉，岂舅鬓于 

清阳。顾不如于哀文，遂托词于包氏。” 】 《张景阳墓志 

铭》，右威卫仓曹参军张楚金序 ，大理评事马巽铭： “楚 

忝于宗盟 ，饱闻德义，雪涕挥翰，纪君实录。同人马巽为 

君之铭云⋯⋯” 皆为显例。 

其二，托请富有文采者专门撰铭，以示纪念。如 《唐 

故处士上官府君墓志铭并序》交代道，墓主儿子上官政的 

友人樊望之颇有文采，因此请其撰铭 ；《周故承议郎行 

洛州永昌县丞清河崔君墓志铭并序》，志文末云：“友人 

给事中中山刘宪，言行动天，文章经国，惠此哀铭，情深 

操诔。” ”《虢庄王李凤墓志铭》志文 中专门交代，铭文 

由博陵崔公撰写，因其才学兼俱 、文笔优美。① 《贾季卿 

墓志文》由前乡贡进士李昂撰铭 ，前国子进士郑馥撰序， 

其文云：“馥与李昂口子之曩⋯⋯特撰铭以铭德，谨勒序 

以序行。” 《钱元志夫人舒氏墓志铭》，程休序、崔颢 

铭： “博陵崔颢，文章之特，讫以为铭。” 上述李昂、 

崔颢等人 ，皆为一时之名士。 

其三，借重有名望者或富有文采者专门撰铭，以求不 

朽。这在志铭分撰的情形中占了绝大多数。有些墓主本人 

或亲属已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往往家人会借重更有名望者 

来抬高身份。《旧唐书 ·韦承庆传》称：“府中文翰，皆 

出于承庆，辞藻之美 ，擅于一时” “时欲草赦书，众议以 

为无如承庆者”，可见其声名之盛。韦承庆亲自撰写了父 

母的墓志铭 《唐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墓志铭》、 

《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王氏墓 

志铭》之志文，而铭文则分别请当时的著名文人范履冰、 

李峤撰作。其父韦仁约墓志铭云范履冰 “材冠士林，文高 

翰苑”，请他撰铭 “庶尽言而无愧，俾传芳于不朽” ； 

其母王婉墓志铭云李峤 “时秀朝英，文宗学府 ，胶庠朋 

故，枢近官联，敬话为铭，庶扬柔德” ，皆指出了托请 

盛名、以重身份的目的。韦承庆本人的墓志铭也是志铭分 

撰的好例子。其志文由岑羲所撰、铭文由郑情所作。岑羲 

此时墓志署衔为 “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 

朝阳县开国子”；郑倍为中书舍人 ， “口簧学圃，藻绘词 

场。古之曹刘，当代迁 固”。C26 3二人均身份显赫 、影响极 

大。这种抬高志主身份、以期不朽的心态，在社会上层蔚 

为风尚。如 《大唐故秘书少监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云其 

志文粗陈实录，而 “相王府司马弘文馆学士临淮刘稀之学 

府文宗，声高朝右 ，于孤子有累叶宗盟之好，敦死丧孔怀 

之情，敢祈鸿口，勒铭终古。”墓主身份本 已显赫 ，铭文 

撰者刘祚之声高朝右，自然为之锦上添花。 

其四，未明确交代分撰原因，仅从文题、文中或文末 

得知分撰信息。《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 

铭》于志题下仅署 “司元大夫李行廉撰”，然志文中叙事 

屡以 “柬之”领起 ，乃是作者 自称 ；志文末又云：“府君 

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铭，柬之等不敢改易，谨刊李铭 ， 

以存不朽。”(27 3《尔朱公 (杲)夫人韦氏墓志铭》云： 

“爰讫苏子，乃为铭 日⋯⋯” 可知，来庭县尉成敬荷 

序，来庭县尉苏颞铭。《陆景献墓志铭》署礼部侍郎贺知 

章词，文中云 “中书舍人彭城刘升与其友，故说铭 

焉”0(29)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赘。 

由于还有大量未知的墓志铭等待出土，由于现有资料 

的不完善，以上所论，虽非唐代墓志志铭分撰情形的全 

部，但也可管中窥豹，由此探讨该现象在唐代发展的具体 

表现。概括地看 ，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时段上，由 

目前可见从总章二年 (669)的 《唐故处士上官府君墓志 

铭并序》，到大中元年 (847)的 《唐故东都留守检校尚 

书左仆射赠司空博陵崔云小女墓志铭并序》，唐代志铭分 

撰贯穿了从初唐到唐后期的近两百年，时间跨度不可谓不 

长；第二，从撰写者来看 ，志文和铭文的作者中，既有墓 

主家人，也有请托的名人；既有陈子昂、贺知章、苏颞、 

崔颢等名家，也有不知名者。这种志铭分撰为何会 出现、 

时人对此的态度如何，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对唐代墓志志铭分撰现象的分析 

唐以前的志铭分撰大多零星出现，并没有形成一种弓 

①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1I，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1I页。根据同年入窆、 

编号为上元014的 《阿史那贞忠墓志》署衔，知此崔公即崔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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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的现象。① 至唐代，墓志文体逐渐固定，其写作格 

式和手法皆已有章可循。诗歌发展高度繁荣，最终作为一 

种有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体式登上高峰，在社会文化的方方 

面面留下烙印。唐代诗歌的发展对墓志也产生了重要影 

响，表现之一便是志铭分撰现象的大量出现。 

与前代相 比，唐代墓志志铭分撰数量众多、时间集 

中，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对于唐人合作撰写墓志现象的 

出现原因，学界分析如下：其一，从写作者来看，如果志 

文的作者不足以胜任铭文的撰写，则需另请人作铭；其 

二，借重他人名望以抬高志主的身份；其三，防止谀墓情 

况的出现。 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主要从唐代墓志写作的社 

会文化背景人手，可谓宏观；但对于志文与铭文的不同地 

位、志铭分撰这一特殊现象与其时的文学发展及社会文化 

风貌状况阐发还嫌不够。下文便由此稍作申发。 

(一)首先 ，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 

对铭之功用的看重。 

一 般认为，志文和铭文在文体上既有别，在功用上也 

殊不相同。从墓志铭的书写体例来看：“凡墓志铭，书法 

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 ：日讳、日字、日姓 氏、日乡 

邑、日族出、日行治、日履历、日卒 日、日寿年、日妻、 

日子、日葬 日、日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 《集贤校理石 

君墓志铭》是也；其日姓氏、日乡邑、日族出、日讳、日 

字、日行治、日履历、日卒 日、日寿年、日葬日、日葬 

地、日妻、日子，其序如此。”【3 从众多墓志铭可见，王 

行此处所言 “十三事”的记事叙述，一般通过志文来表 

现和完成。墓志铭中常见到 “志之不尽，乃为铭日”的 

表述，说明志和铭的互为补充， “志、铭往往要构成一个 

整体，才能完整地记载死者的生平事迹”。【3 墓主的基本 

信息交代清楚之后，对其嘉言懿德的赞美，则需要通过铭 

文来表达：“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 

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 

也。”  ̈可见 ，对铭文颂美的功能，古人早已有清楚 的 

认 识。 

以上所论，是符合唐人对墓志铭看法的。兹举一例 

以明。 

中唐时期著名 的古文学家李翱曾撰有 《皇祖实录》 

记祖父李楚金事迹。其文以生动的语言状写先祖之交游、 

性格和行事，以细节刻画人物形象，以人物对话、动作、 

神态等传达精神，复以对比、反衬等手法反复摹写，突出 

先祖之行状，文章语言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情真实、 

可读性很强。但在文末，李翱却说：“先祖有美而不知， 

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翱欲传，惧文章不足以称颂 

道德，光耀来世，是以顿首欲假辞于执事者，亦惟不斥其 

愚而为之传焉。”由此转而请声誉更高的韩愈撰写墓志铭。 

韩愈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下有注云：“习之尝 

自为其皇祖 《实录》，其行治皆如 《志》所书。” 可见， 

就记事而言，李翱自撰的实录与韩愈所撰墓志实无区别。 

李翱 自谦文章不足以称颂道德，自然有谦虚和夸张的成 

分；但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唐人更看重墓志铭称颂先 

祖、颂美德业的功能。 

正因如此，主要承担颂美的铭文若能请托有声望、具 

美名的名家或大家来写，便更可以冀之传世了。这是造成 

志铭分撰出现的重要原因。在唐代墓志中，唐人也并不忌 

讳提及。如 《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铭》题名下未署书撰 

人姓名，志末总结说志文粗陈实录且百不书一，主要在于 

记事；而铭词另请托 “学府文宗，声高朝右”的刘神之 

撰写。刘棉之，“北门学士”之一，以文藻知名，官至中 

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无论才华学识还是名声地位， 

都更加令人瞩目。【3 再如前文所述韦承庆父母的墓志铭之 

铭文，分别请托当时的著名文人范履冰、李峤撰作。范履 

冰，“北门学士”之一，名重武周之时；李峤，和苏味道、 

崔融、杜审言合称 “文章四友”，晚年更被尊为 “文章宿 

老”，名重当时。不难看出，请托名家的主要原因是对铭 

文颂美功能的重视。 

(二)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 

文体的高度认同。 

作为志墓文体的一种，墓志铭之习称，包含了志文和 

铭文两部分；而志文和铭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文体辨析来看，墓志铭之志文和铭文，各具特点和 

功用。对此，前人早有明辨。通行的看法是：“志者，记 

也；铭者，名也⋯⋯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 

行治、寿年、卒葬日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 ，埋 

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 

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 由此可知，志文重在记 

事，其内容往往包括志主姓名、籍贯以及丧葬情况等基本 

信息，更多具备 “文”的特点。“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 

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 

’ 徐师曾所批评的 “末流”，正是唐代墓志铭的实际情 

① 如南朝梁代 《桂阳王 (萧融)墓志铭》的志文之后、铭文之前有言：“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王融谥 

简王墓志铭。口口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防奉敕撰。”则该墓志的铭文为任防所撰，特为标出。见毛远明校注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3册，146页。《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徐州刺史王公 (诵)墓志 

铭》云：“弟衍，恋仪形之方圈，悲缣竹之难久，谨序遗行，寄之镌勒。抚军将军顿丘李奖，投分有素，藻赡当 

时，辄凭以为铭。”志铭分撰甚为清晰。见洛阳市文物局编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137页。类似的例子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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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假手名士、多方润饰以为铭，其最终目的在于颂美而 

传后。从文体来看，铭文多为四言韵文，对古代铭辞和 

《诗经》体式可谓一以袭之，更多具备 “诗”的特点。这 

是志文和铭文在表达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区别。 

从唐代出土墓志的写作实际来看 ，由于唐人对诗歌文 

体的重视，墓志的写作形式也有诸多革新。这突出体现在 

铭文的写作上。 

唐前的墓志铭文，多为四言韵文，几无例外。伴随着 

墓志在唐代的发展、成熟乃至定型，铭文的写作不再拘圃 

于四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举凡诗歌中出现过的 

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乃至楚辞体等句法纷纷涌 

现，摆脱了传统铭文的僵硬板滞。下面以著名文人贺知章 

为例，简要分析。贺知章是唐代知名文人，但流传下来的 

文章甚少，《全唐文》中仅有遗文两篇。要进一步推进贺 

知章研究，陈尚君先生认为：“真正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 

是近代以来出土的贺知章撰文的唐代墓志，达 8篇之多， 

内容极为丰富。” 引随着考古的发现，目前所知贺知章撰 

墓志铭已达 10方①，对于研究贺知章及其文学创作有极 

大的帮助。在这 10方墓志中，有 9篇的铭为贺知章所撰 ， 

而 《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之铭辞为 “中书舍人彭 

城刘升”撰。贺知章所撰铭辞，大多数为传统的四言体， 

庄重严谨，符合墓志铭的文体功用特征。如 《唐故光禄少 

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之铭，为四言体， 

多达十一首 ，从家世 、官职、道德、经历、家庭等方面反 

复赞颂墓主。然而，也可以见到贺知章铭辞写作在传统之 

外的新变。如 《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 

并序》铭文：“橘州浮兮昭潭无底，沙如雪兮泉味犹醴。 

楚人秀兮地灵所启，旌弓招兮载笔灵陛，饷馈给乎含香建 

礼。彼君子兮如王之王}匕，人之云亡潜焉出涕。彼达人兮何 

必故乡，树扮掼兮封兹北邙。篆幽石兮志夫阴堂，岁道尽 

兮烟墅微茫。” 从墓志整体风貌来看，对于熟读离骚的 

楚地亡人的悼念，楚辞体确是不二选择；从铭文体式来 

看，近乎楚辞的韵味哀婉多致、饱含怅惘，在对铭文语言 

形式革新的同时细致人微地表达了感情，铭文的 “诗性” 

得到进一步强调和突出。 

更有甚者，铭文取志文而代之，将传统的志主姓名、 

世系、丧葬年月等信息都用韵文写就 ，一并融入到铭文之 

中。见于 《唐代墓志汇编》、后被陈尚君先生收入 《全唐 

诗补编》的 《王氏殇女 (容)墓铭》则为一例。该墓志 

标题便直接点明文体性质，其铭云：“王氏殇女其名容， 

名由仪范三德充，诵诗阅史慕古风。卑盈乐善正养蒙，是 

宜百祥期无穷，奈何美瘃剿其躬。芳年奄谢午成通，季夏 

二十三遘凶，翌月十八即幽宫。寿逾及笄三而终 ，晋阳之 

胄冠诸宗，厥考长仁命不融。外族清河武城东，中外辉焯 

为世雄，今已矣夫石峁封。仲父刻铭藏户中，以舒l}缶穴嫂 

悲恫，古往今来万化同。高高谁为问圆穹，姑安是兮龟筮 

从，埃吉良兮从乃公。”陈尚君径直将其作为诗歌收入 

《全唐诗补编》，并说：“此方墓志无序，铭文通篇为七言 

韵文，与诗无异。在唐志中颇罕见，故录出之。” ‘墓 

志无序”，在出土文献中殊为少见；其序中应有信息，都 

在铭中得以反映，体现了唐人对铭文的创新和改革。而铭 

文 “与诗无异”，则折射出唐人对诗歌一体之格外重视。 

是以，在有些墓志中，唐人往往请托诗名盛者单独作 

铭，以示区别。如韦承庆墓志铭，分别由秘书少监兼修国 

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朝阳县开国子岑羲撰序、中书舍人 

郑倍制铭。“口簧学圃，藻绘词场。古之曹刘，当代迁固” 

H”的评价，强调了郑倍的辞藻之学；刘淆墓志铭日：“外 

孙王进 ，长 自渭阳，援翰如写 ，乃为铭日⋯⋯” 突出王 

进的文翰之词 ；钱元志夫人舒氏墓志铭，由左威卫 胄曹参 

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博陵崔 

颢，文章之特，讫以为铭。” 看重崔颢文章之特。② 

是以，铭文 “与诗无异”的特征，在志铭分撰的铭 

辞写作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和集中。 

如 《大唐颍川郡夫人三原县令卢全善故夫人陈氏墓志 

铭并序》志文撰者不详，其铭文则特为标出：“荥泽主簿 

博陵崔藏曜，外姻近族，富学精才，郡县官联，往来情 

洽 ，讫为铭志，式播芳猷。”其词日： “妫油颍川兮洪流 

肇源，积庆储祉兮钟兹后昆。恭修六义兮谦以光尊，内备 

四德兮淑慎且温。伯父夺志兮禀命割恩，克荷中馈兮表正 
--

VI。柔规素范兮爱惠长存，处堵翼子兮如兰如荪。降年 

不永兮有识含冤，崇邱之上兮开穴归魂。风飒飒兮晓霜 

繁，车逶迤兮旒飞翻。生涯兮斯极，天道兮宁论!”在句 

式上夹杂八言、六言、四言，间以楚辞体的 “兮”字，句 

式变化多端，语气深幽哀婉。左领军卫兵曹参军薛蓁撰志 

文、刘升撰铭的 《唐故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 

男息彭城刘府君墓铭并序》之铭辞云：“嗟嗟兮刘生，穆 

穆兮时英，清神忽谢兮何杳冥?高坟崛起兮空峥嵘。不知 

松贾兮何年成?又不知丘垄兮何年乎?吾匪识千古之亏 

盈，但睹昊穹之青青。”以四言领起，间 “兮”字以显变 

化；七言继之，连续三个问句增强了对墓主年少而逝的惋 

① 笔者目力所见，所补充的两则墓志铭为：《唐故光禄少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故司空窦公 

夫人郇国夫人王氏 (内则)墓志》。前者见毛阳光：《洛阳新出土贺知章撰 (姚彝墓志)考释》，载 《中国典籍 

与文化》2012年，4期；后者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崔颢，知名文士，两唐书有传，《新唐书 ·艺文志》载 《崔颢诗》一卷。从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头”可知，崔颢 “文章之特”，乃在其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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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之情；最后以六言统收全文，每旬以 “之”字拉长语 

气，营造了一唱三叹、哀伤不已的气氛。《唐故居士钱府 

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墓志之撰序者程休与撰铭者 

崔颢，两位名重当时的文学之士合作一篇墓志，在洛阳、 

偃师出土墓志中十分罕见”。 崔颢是其时知名文士，尤 

以诗歌见重。其铭辞云：“光光受氏兮始国于舒，绵绵瓜 

瓞兮载迁厥居；高门积庆兮盛德钟美，诞生淑灵兮克配君 

子。斤斤在堂兮黄发无忒 ，义方教子兮名振王国；天不愁 

遗兮降此鞫凶，门虽必大兮无及万钟。地一闭兮永夜，以 

日易月兮长高丘之荒松。”前半部分句式整齐，表面上看 

来只是用 “兮”连接了两个 四字句，但实际的效果是语 

意绵长、音韵铿锵，诗的韵味十足；最后一句极尽变化， 

五言后紧接一长句，以荒松高长写日月相易，相当生动， 

简洁的措辞中令人回味无穷。 

四、唐代墓志志铭分撰现象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言，为了文气的顺畅和文脉的贯通，唐代墓志 

大多由一个作者独力完成 ；但 由于志文和铭文是相对独立 

的两部分，各具特色、各有其用，也有少数由两人分撰志 

文和铭文的墓志出现。对于这种现象，一些金石 目录学著 

作和诗文别集已经有所揭示。前者如 《金石录》卷三所 

载 《隋上仪同杨绪墓志》下云： “许善心撰序，虞世基 

铭。”[45 J后者如 《韩昌黎文集》中 《试大理评事胡君墓 

铭》一文，只有寥寥十二个字：“友韩愈，司马徒；作后 

铭，系序初。”姚范注日： “此谓作后铭系于初序之后， 

则先已有志，亦志铭分为之矣。”【舶 后者对于其他诗文别 

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如 

《岑嘉州诗集》卷四所收 《唐博 陵郡安喜县令岑府君墓 

铭》云：“泾水汤汤，汉陵苍苍。木箫箫兮草自黄，门一 

闭兮夜何长。”本卷还有 《果毅张先集墓铭》一首，亦只 

有铭文： “茂陵南头，渭水东流。山原万秋，兄弟一丘。 

白杨惰惰 ，只令人愁。”H 刘开扬先生认为此二首铭文 

“见于明正德济南刊本。疑原有墓志 ，已佚 ，下同。仍从 

原本称铭。” 遗佚当然是一种解释。不过，认为两篇文 

章皆是遗佚了志文，其说服力似乎还不够。根据上述韩愈 

集现象，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这两篇墓志的创作者是两 

人，其中岑参只创作了铭文，因此其别集中只录铭文，所 

录标题也为 “某某墓铭”。他如张说集中的 《凤阁尹舍人 

墓铭》《子曲阿令墓铭》等，也可类似看待。 

此外，志铭分撰现象还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 

实际情形。现有存世的书面文献，往往历经时间沙汰，在 

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后人篡改、字句脱落、版本变异等情 

形，其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增强了文献面貌和使用的 

不确定因素。而墓志一经撰写后便沉埋地下、原貌保存， 

在被发现出土后便以原生态的样式呈现其在唐代的实际使 

用情况：“这一类的文章没有经过后代的选择 ，以原生态 

的面貌大量发现并保存下来的，它让我们做唐代的文体研 

究，可以看到唐代实际使用文体的具体状况，逐年都可以 

看到这种风气的变化。这是和我们一般根据存世的文献研 

究很不同的一个思路。” 

唐代墓志的志铭分撰现象提醒我们注意，在墓志实际 

发展轨迹中曾经出现过的、相对于常规的变异现象和相对 

于多数的少数现象。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出土文献为 

文学研究带来的新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出土文献带来 

的新发现和新挑战，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开展文学研 

究。如，对于墓志撰写者的研究、对志文和铭文的文体辨 

析，既是研究志铭分撰现象所需要采用的直接视角，也在 
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此前漠视墓志作者、混淆志铭文体的现 

象。对铭文诗性的关注，与唐代诗歌发展密不可分。而通 

过与唐代其他文体如碑志文、祠观记、廊庙碑、器物铭、 

颂赞文等的对照，发现志铭分撰广泛存在于应用类文体 

中①，也会启发我们从功用角度将多类文体联系起来分 

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唐代墓志的不断出土，志铭分 

撰现象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唐代文学研究也将有更加 

丰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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